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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铸造协会文件 
中铸协组〔2021〕95号 

中国铸造行业系列会议（507 次） 
关于召开“第十五届中国艺术铸造年会”的通知 

各会员、相关单位与人员： 

经商议，因疫情延期的“第十五届中国艺术铸造年会”重

新择定于 12 月 19-21 日召开，特此诚邀同行与爱好者赴会共同

交流与探讨横跨科学与艺术两界、融合制造与文化两业的我国

艺术铸造领域谋局布篇、策动未来的思路、方向与经验。会议

有关事项如下： 

一、会议组织单位 

主办单位：中国铸造协会 

承办单位：中国铸造协会艺术铸造分会 

山东华艺雕塑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支持单位：郑州翔宇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

无锡烨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

东营一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

潍柴（潍坊）材料成型制造中心有限公司 

山东省数字化绿色铸造技术与装备创新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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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议主题 

谋局布新篇 创新铸未来 

三、会议时间 

2021 年 12 月 19-21 日，19 日（周日）全天报到、晚上理

事会议。 

四、会议地点 

澳思汀酒店（山东潍坊市高新区北海路与桐荫街交叉口东

南角，联系人：李唐红 13780864559） 

五、会议及征文内容 

工业文化或工艺美术领域十四五规划相关内容解读； 

当代金属艺术的审美价值与技术创新； 

智能、绿色技术在艺术铸造领域的应用； 

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在艺术铸造中的应用； 

艺术铸造企业管理创新和人才培养； 

艺术铸造品市场现状与未来预判； 

…… 

六、会议初步安排 

日期 时间 内容摘要 备注 

12月 19日 

（周日） 

全天 代表报到+小型展示 请务必提交

回执，以便

预留房间和

安排参观用

车 

19:30—21:30 中国铸造协会艺术铸造分会六届三次理事会议 

12月 20日 

（周一） 

上午 年会开幕式+主旨报告 

下午 
参观山东华艺雕塑艺术股份有限公司、现场交流 

联谊晚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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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 21日

（周二） 

上午 
参观潍柴材料成型制造中心、机械院山东省数字

化绿色铸造技术与装备创新平台 

下午 会议疏散 

七、会议费用 

1.会议住宿费：会议统一安排入住澳思汀酒店，费用自理；

参会代表务必提前回执预订所需房间，标准间及单人间房价 279

元/天•间•晚。 

2.会议注册费： 

（1）一般单位人员，会议注册为 1300元/人； 

（2）中铸协艺术铸造分会会员单位（足额交纳会费的）人

员，会议注册费为 1000元/人； 

（3）中铸协艺术铸造分会理事单位（足额交纳会费的）理

事代表本人免会议注册费，派出代表及其他人员按会员单位标

准收费； 

（4）高等院校师生及投稿收录人员，会议注册费为 800 元

/人。 

3.小型展示费：会议提供少量小型展位，收费标准为 2000

元/个（含 1 人会议注册费），需要者请尽早联系。 

4.收款账户信息（汇款请备注：艺铸年会） 

名称：中国铸造协会 

开户行：工商银行北京四道口支行 

账号：0200049309014401304 

八、酒店交通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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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酒店距潍坊站 8.2 公里，公交 106 路/23 路/78 路/30 路

（约 1小时），打车约 35分钟 20元； 

2.酒店距潍坊北站 11公里，公交 106路/97路（约 1小时），

打车约 25分钟 25 元； 

3.酒店距潍坊南苑机场 15 公里，无直达公共交通，打车约

50 分钟 40 元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中国铸造协会艺术铸造分会秘书处 

杜  芸 13391681757(同微信)，duyun@foundry.com.cn 

杨  杨 13381182023，yangyang@foundry.com.cn 

袁亚娟 18911226550(同微信)，yunayajuan@foundry.com.cn 

 

附件：第十五届中国艺术铸造年会参会回执表 

 

 

 

中国铸造协会        

2021 年 11 月 25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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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第十五届中国艺术铸造年会参会回执表 

姓名  手机  

单位  

住宿情况 用餐情况 参观 

入住日期：□19日  □20日 □19日午餐 

□19日晚餐 

□20日中餐 

□20日晚餐 

□21日中餐 

□20日参加 

□20日不参加 

□21日参加 

□21日不参加 

房型要求：□标准间  □单人间 

房间数量： □1间  □2间  □3间 

住宿天数： □1天  □2天  □3天 

 

注意： 

（1）请填写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，并在“□”内勾选； 

（2）回执给杜芸 13391681757、袁亚娟 18911226550。 
 


